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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急管理大学

教务处筹备组文件

教务处筹〔2025〕14 号

关于开展 2025 年省级创新创业课程建设和

2023 年度课程中期检查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根据《河北省教育厅关于开展2025年省级创新创业课程建设和

2023年度课程中期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冀教高函〔2025〕25号）要求，

现组织开展课程建设和中期检查工作，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2025年省级创新创业课程(专创融合课程)建设

(一)建设目标

落实OBE教育教学理念，改革和创新课堂教学形式，广泛开展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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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式、讨论式、参与式教学，培养学生基于专业的批判性思维和创造

性思维；推动教师把国际学术前沿、最新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融入专

业课教学，持续提升学生知识迁移整合能力、专业实践能力和解决实

际问题的能力。

(二)建设内容

挖掘专业课程教学知识点中蕴含的创新思维，结合科研创新案例

开展分析解读；引入项目式教学，将思维逻辑训练贯穿专业知识学习

全过程，引领学生熟练运用创新思维开展专业项目研究和科研实践，

引导专业教师深度掌握设计思维、精益创业方法论等创新创业思维，

熟练使用项目式、混合式等教学方法和教练、引导等教学技法。

(三)建设要求

1.课程要求：申报课程须为列入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专业课，

鼓励建设期内将改革设计投入教学，边实践、边检验、边迭代。

2.教学与考核方式：专创融合课程的课堂使用启发式、讨论式、

参与式等教学方式，采用项目式教学、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、校内校

外衔接等教学模式，探索并实施非标准答案考试等考核方式，突出对

学生专业知识拓展、项目设计训练、解决问题全过程的记录衡量。

3.教学成果：鼓励教师将专创融合课程建设与“四新”建设、一

流本科课程建设、人工智能辅助教学改革等结合起来，编写专创融合

课程案例库和教材，基于改革实践申报教学成果，发表高水平的教育

教学改革论文。

4.建设成果：建设1支熟练使用教练、引导等辅导技术，运用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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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式、混合式等教学方法开展教学的团队；建设1套“专创融合”案

例库、课件库、文献资料库等教学素材；支撑不少于3项相关大学生

创新训练计划项目、学科竞赛、毕业设计等实践活动。

(四)申报条件及项目管理

1.推荐和申报数量。本年度拟推荐省级创新创业课程（专创融合

课程）10门，其中东院5门，西院5门。东西院分别申报，各学院申

报数量原则为1门。

2.成员要求。课程负责人仅限申请主持1门课程(同时参与不超过

1门),由学校在职专任教师或教学管理人员担任，具有讲师及以上职称，

系统讲授过1门及以上专业课程。成员一般不超过8人(不含主持人，

每人最多同时参与不超过2门课程)。建设期内的省级创新创业课程负

责人不得再次主持申报。

3.经费支持。立项课程每门资助1万元，用于课程制作、师资培

训、资源建设、成果培育等。

（五）遴选认定程序

1.学校评审申报。学校组织评审委员会，严格按照分配数额，组

织课程遴选，并推荐至省教育厅。

2.省审核立项。省教育厅对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核，审核通过的，

省教育厅正式公布立项建设名单。

3.检查和验收。课程立项后须持续建设两年。根据省教育厅统一

安排，建设满一年，开展中期检查，审核课程建设进展等相关材料；

建设期满后开展验收认定，验收合格的，认定为省级专创融合课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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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收不合格的课程将延长建设期一年，一年后验收仍不合格者自动淘

汰。

(六)材料报送

1.个人申报。课程负责人严格按照省教育厅及本通知要求，认真

填写《河北省创新创业课程建设申报书》（附件2），提交至所在学院。

2.学院审核。2025年5月6日（星期二）前，各学院组织完成申

报课程评审，并根据限额择优向教务处创新创业（管理）办公室推荐。

上报纸质版《河北省创新创业课程（专创融合课程）建设推荐汇总表》

（一式1份，见附件1）和《河北省创新创业课程建设申报书》（一式

5份，见附件2），同时报送电子版。逾期不再受理。

3.学校评审。5月11日前，学校组织专家组对申报课程进行评审，

择优产生推荐结果。

4.材料上报。经公示无异议后，5月16日前，学校将推荐结果上

报教育厅。

二、2023年度省级创新创业课程中期检查

(一)检查对象

2023年度省级创新创业课程建设项目(具体名单见附件5)。

(二)检查内容

主要检查课程建设进展、阶段性成果、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、

下一阶段建设规划等情况。各学院统一收取材料后，组织专家检查梳

理，形成自查意见。

(三)组织形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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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本次中期检查将以学院或归口部门为单位进行，可列为学院或

教研室的专项教研活动，非教学单位开展的课程建设，由归口部门组

织中期检查。

2.项目负责人在学院内提交中期检查表（附件3）并进行汇报。

3.学院应组织至少三人以上相关专业教师形成检查小组，听取课

程负责人汇报并对课程建设提出合理的建议和意见。

(四)材料报送

请各学院将《河北省创新创业课程建设中期检查表》(附件3)、《河

北省创新创业课程中期检查意见汇总表》(附件4)Word版和加盖学院

公章的PDF扫描版、课程教学大纲(课程负责人签字的PDF扫描版)以

及成果佐证材料形成压缩文件，命名格式为“学院名称+双创课程中期

检查”;不同课程材料在压缩包内单独设置文件夹，命名为“课程名称

+课程类别”。以上材料于2025年5月6日前报送至教务处创新创业（管

理）办公室。

联系人：东院：陈茹； 联系电话：010-61591440。

西院：吴鹏、王丽丽；联系电话：010-61597607。

附件：1.河北省创新创业课程(专创融合课程)建设推荐汇总表

2.河北省创新创业课程建设申报书

3.河北省创新创业课程建设中期检查表

4.河北省创新创业课程中期检查意见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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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学校 2023年度省级创新创业课程建设名单

教务处筹备组

2025年4月25日

教务处筹备组 2025年4月2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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